个旧市养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养犬管理，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城市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犬只的饲养、经营以及管理等相关活动，适用本办法。
军用、警用、应急搜救、科研、导盲、扶助等因特定工作需要饲养犬只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养犬管理工作坚持政府依法管理、基层组织参与、养犬人自律和社会公众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养犬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由公安、农业农村、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卫健、住建、财政等部门参加的养犬管理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养犬管理工作中的问题，保障养犬管理所需的人员、经费、场所、装备设施。
（一）公安机关是养犬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督促严格管理区内养犬人通过养犬登记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犬只准养登记，并做好审批管理等工作；查处犬只扰民、伤人引起的案件和违法行为；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相关涉犬执法和应急处置工作；查处本办法规定的相关违法行为。
（二）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设立动物疫病免疫注射场所，对犬只进行检疫、免疫和疫情监测，发放犬类免疫证；确定烈性犬的品种，并向社会公布；配合相关部门和机构做好犬只留检场所动物防疫管理，负责对犬只无害化处理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
[bookmark: _GoBack]（三）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指导公共场所设置犬只禁入标识；对占用城市道路售犬、养犬，携犬出户未束犬绳牵引、不即时清除犬只粪便等影响城市管理和市容环境卫生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对严格管理区无主犬只进行控制和捕捉收缴。
（四）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犬只经营活动市场主体的注册登记。
（五）卫健部门负责人用狂犬病疫苗注射、犬伤处置、狂犬病人抢救治疗、人类狂犬病疫情监测及卫生宣传教育工作。
（六）住建部门负责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做好服务区域内的文明养犬管理工作。
（七）财政部门负责保障养犬管理工作经费。
（八）发改部门负责养犬登记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和数据安全监督管理。
（九）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养犬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配合各行政管理部门做好养犬行政管理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机构应当引导、督促养犬人遵守养犬行为规范，协助相关部门调解、处理养犬纠纷，劝阻、制止不文明养犬行为。
第六条  相关部门、乡镇（街道）应当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途径开展依法养犬、文明养犬以及狂犬病防治等宣传教育。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于违法养犬行为，有权进行劝阻，并向综合执法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综合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处理投诉、举报，并对举报人、投诉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
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民间犬只救助组织和志愿者依法从事犬只收容、救助等活动。
第二章 犬只区域管理、免疫与登记
第九条  本市养犬实行分区域管理制度，划分禁止养犬区、严格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
禁止养犬区是指党政机关办公场所、医疗卫生机构、教育机构等公共场所。
严格管理区是指宝华街道、金湖街道、锡城街道以及市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的其他区域。
一般管理区是指禁止养犬区和严格管理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第十条  禁止养犬区内不得饲养、繁殖、经营任何犬只；严格管理区内不得饲养、繁殖、经营烈性犬，并实行养犬登记制度和犬只狂犬病免疫制度；一般管理区内实行犬只狂犬病免疫制度。
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的应当按照规定到农业农村部门设定的免疫点为犬只接种狂犬病免疫疫苗，并取得犬只免疫证明，费用由养犬人承担。
（一）新生犬只，出生满三个月之日起三十日内接种；
（二）已经免疫的犬只，在免疫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接种；
（三）第一项和第二项以外的其他犬只，自养犬人取得犬只之日起十五日内接种。
犬只交易市场中交易的犬只应当遵守前款规定。实施犬只狂犬病免疫的动物诊疗机构应当按规定登记犬只的免疫接种相关信息，并将免疫信息报同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严格管理区内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的，应当自取得犬只初次免疫证明之日起十五日内，或者自购买、受赠、领养犬只之日起三十日内，自行通过养犬登记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申报登记。公安部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后，经审查符合养犬登记条件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准予登记。不符合养犬登记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在七日内自行处理犬只或者送交犬只留检场所。
第十三条 申报养犬登记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养犬单位为依法成立的组织；养犬个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固定的场所或者居所；不具有本办法规定的不予登记的情形。
申报登记应当提供下列材料：单位主体资格证明、法定代表人或者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养犬人身份证明、联系电话、户籍地或者常住地证明；犬只站立侧面全身彩色照片；依法文明养犬承诺书。
委托他人办理的提供委托书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饲养扶助犬、导盲犬的提供养犬人残疾证明。
第十四条  养犬地点变更或者饲养的犬只死亡、失踪、转让、赠与他人的，养犬人应当自养犬地点变更或者饲养的犬只死亡、失踪、转让、赠与他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养犬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养犬人放弃饲养犬只的，应当将犬只送交犬只留检场所，并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五条  携带未在本市办理养犬登记的犬只进入本市严格管理区的，养犬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养犬登记。
第三章  养犬行为规范
第十六条  养犬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受保护。养犬人在严格管理区内养犬应当依法养犬、文明养犬，遵守下列规定：
（一）携带犬只出户，应当为犬只佩戴犬牌，系不超过一点五米的犬绳，携体重超过30千克、身高超过60厘米犬只还应佩戴嘴套，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牵领，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应当及时清除犬只在户外排泄的粪便，并防止犬只损坏花草、绿篱等公共设施；应当主动、及时避让行人特别是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等特殊群体；携带犬只进入电梯、楼道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应当采取收紧牵引绳、装入犬袋犬笼、怀抱犬只等约束犬只的安全措施；
（二）不得携带犬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乘坐小型出租汽车和网约车的，应当征得驾驶人员同意；不得驱使犬只恐吓他人或者放任犬只伤害他人；不得在住宅小区的公共通道、楼道、楼顶、绿地等公共区域养犬；不得放任犬只持续吠叫影响他人正常生活；不得放任犬只影响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和安全；不得遗弃、虐待犬只；
（三）禁止携带犬只进入禁止养犬区以及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烈士陵园、文物保护单位等公共场所；其他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可以决定其经营或者管理的场所禁止携带犬只进入，但应当设置明显的标识；重大节日或者举办大型活动期间，养犬人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公安部门划定的犬只临时禁入区域。
（四）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盲人携带导盲犬、肢体重度残疾人携带扶助犬的，不受对应条款限制。
第十七条  鼓励倡导养犬人投保犬只伤害他人责任保险和对饲养的犬只实施绝育措施。
第十八条  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人应当立即将受害人送至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治疗，并依法承担疾病预防和医疗等费用。当事人对相关赔偿责任有争议的，可向司法行政部门人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经调解仍达不成一致的，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直接依法提起诉讼。公民受到犬只人身伤害时，可以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 
第十九条  犬只在饲养、收容、留置、诊疗过程中死亡的，养犬人、犬只留检所、动物诊疗场所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有关规定，对犬只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条  养犬及从事犬只相关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人发现犬只患有或者疑似患有狂犬病以及其他人犬共患严重疾病等疫病的，应当立即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并迅速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疫情扩散。接到疫情报告的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应急处置程序，采取检疫、隔离等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并及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上报。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狂犬病患者、疑似狂犬病患者时，应当及时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行政部门报告。由市人民政府根据疫情划定疫点、疫区，并依法采取紧急灭犬等防范措施，养犬人应当协助配合。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公安、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与养犬管理相关的信息，应当及时录入养犬登记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并为社会公众提供相关管理和服务信息，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要求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主要用于记载下列信息： 
（一）养犬人姓名、住址、联系方式； 
（二）犬只品种、出生日期、主要体貌特征，并附犬只近照； 
（三）犬只免疫证明号码、免疫日期和免疫有效期； 
（四）犬牌的号码，发放、换发和补发日期； 
（五）养犬初始、变更、注销登记信息； 
（六）违反养犬行为规范记录； 
（七）犬只伤人情况记录； 
（八）需要记载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开展日常巡查工作，及时发现、查处违反规定养犬行为；对严格管理区内的无主犬只进行捕捉后送犬只留检场所；在发生狂犬病疫情时，积极配合公安、农业农村、卫健等有关部门扑杀疫区犬只。
第二十三条  农业农村局要通过组织建设、与动物园、宠物店合作或者其他方式建立犬只留检场所，用于收容、留置、检验、处置走失犬、无主犬、弃养犬。犬只留检场所的管理运行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要求，并配备专业技术人员、符合需求的犬舍等设备设施。
第二十四条  留检场所收容的依法登记走失犬只，应当通知养犬人在五个工作日内领回，并承担犬只在留检场所发生的饲养、免疫等费用；养犬人逾期不领回的按照弃养犬处理。
不能确定养犬人的应当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发布招领公告，公告期不少于二十日，公告期满无人认领的视为无主犬。
第二十五条  留检场所对接收的弃养犬只和无主犬只，应当建立接收犬只档案和犬只领养制度，允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人员领养；鼓励依法设立的相关行业协会、动物保护组织积极参与犬只收留活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未对饲养的犬只进行免疫接种的，由农业农村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二条，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由农业农村部门委托动物诊疗机构、无害化处理场所等代为处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二十七条  进入市场交易的犬只，未按照规定对适龄犬只进行狂犬病免疫的，由农业农村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由公安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九条，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九条  携带犬只出户，犬只产生排泄物，未及时清理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根据《云南省城市市容环境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占用城市道路进行犬只经营活动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相关部门责令改正。涉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置。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中的烈性犬名录为：藏獒、獒犬、罗威那犬、意大利扭玻利顿犬、法国波尔多獒犬、斗牛獒犬、西班牙獒犬、高加索犬、比利牛斯獒犬、巴西菲勒犬、阿根廷杜高獒犬、丹麦布罗荷马獒、法国狼犬、昆明狼犬、英国斗牛犬、英国老式斗牛犬、美国斗牛犬、土佐犬、牛头梗、德国杜宾犬，上述血统的杂交犬，以及经农业农村部门认定并向社会公布的其它犬种。烈性犬的名录由公安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确定，每两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中的党政机关办公场所是指各级党委、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办公地点；医疗卫生机构是指公立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私立医院、诊所、专科疾病防治院等；教育机构是指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课外辅导班、语言学校、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等。
第三十四条  养犬管理政策的制定、调整应按相关程序公开征求意见。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XXX年XX月XX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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